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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 4月 10日，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

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持有人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刘绍喜

先生召集和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代表共 33人，代表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110,000,000份，占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 100％。会议符合《广东省宜华

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设立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对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负责，是员工

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110,000,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

的 100％；反对 0份；弃权 0份。 

二、选举产生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 

根据持有人提名，选举刘壮青、刘伟宏、陈筱薇、杜冰洵、王曼丹五人为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110,000,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

的 100％；反对 0份；弃权 0份。 

三、审议通过《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是为了明确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细则的规章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10,000,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

的 100％；反对 0份；弃权 0份。 



四、审议通过了授权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的事宜； 

授权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者授权资产管理机构行使股东权利； 

4、负责与资产管理机构的对接工作； 

5、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 

6、决策员工持股计划剩余份额、被强制转让份额的归属； 

7、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继承登记； 

8、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 110,000,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

的 100％；反对 0份；弃权 0份。 

五、审议通过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具体事项。 

公司于 2015年 2月 11日召开的 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6个月内，通过二级

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完成标的股票的购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时，应

当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110,000,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

的 100％；反对 0份；弃权 0份。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 11日 

 


